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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羅 伊 琳 女 士 提 問  

 
有 關 改 善 沙 田 區 內 交 通 方 向 指 示 牌 清 潔 狀 況 事 宜  

 
“ 近 日 接 獲 若 干 駕 駛 人 士 反 映 ， 沙 田 區 內 不 少 主 要 道 路 的 交 通

方 向 指 示 牌 清 潔 狀 況 欠 佳，以 隨 附 照 片 為 例，該 等 路 牌 表 面 布 滿 青

苔、積 塵 及 污 垢，嚴 重 遮 蓋 路 牌 上 的 地 名、路 標 及 指 示 箭 頭。交 通

指 示 牌 的 清 晰 度 直 接 影 響 駕 駛 人 士 的 判 斷 及 道 路 安 全，尤 其 在 雨 天

或 光 線 不 足 的 情 況 下，受 青 苔 遮 蓋 的 路 牌 反 光 功 能 會 大 幅 下 降，容

易 使 駕 駛 人 士 因 看 不 清 路 牌 而 誤 入 線 路，甚 至 釀 成 意 外。為 此，本

人 提 出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
   
西 沙 路 (近 燈 柱 E A 9 7 11 )   恆 康 街 (近 燈 柱 E A 4 2 3 8 )  

 
( a )  請 問 路 政 署 現 時 安 排 清 潔 沙 田 區 內 交 通 指 示 牌 的 頻 率 /次

數 為 何 ？ 有 否 恆 常 的 巡 查 機 制 以 識 別 受 青 苔 或 污 垢 影 響

的 路 牌 ？  

 



(二) 

( b )  針 對 照 片 顯 示 的 情 況，路 政 署 能 否 於 本 年 五 月 內 清 潔 下 述

位 置 受 青 苔 嚴 重 遮 蓋 的 路 牌 ？  
  恆 康 街 (近 燈 柱 E A 4 2 3 8 )  
  西 沙 路 (近 燈 柱 E A 9 7 11 )  
  西 沙 路 (近 燈 柱 B E 0 9 2 0 )  
  馬 鞍 山 路  (燈 柱 E A 4 2 0 8 及 E A 4 2 0 7 之 間 )  
  馬 鞍 山 路 (燈 柱 E A 9 8 2 8 及 E A 9 8 2 9 之 間 )  

 
( c )  鑑 於 部 分 路 牌 位 於 沙 田 區 內 樹 木 繁 茂 的 位 置，較 易 滋 生 青

苔，路 政 署 會 否 考 慮 使 用 抗 污 或 防 霉 效 果 較 佳 的 物 料 (如 抗

污 鍍 膜 )以 作 保 護，或 修 剪 遮 擋 路 牌 的 樹 木，以 從 源 頭 減 少

路 牌 被 污 垢 覆 蓋 的 機 會 ？  
 

路 政 署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a )  
 
路 政 署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轄 下 公 共 道 路 及 附 屬 的 道 路 設 施 (包 括 交 通 標

誌 )，路 政 署 承 建 商 會 每 三 個 月 至 半 年 巡 查 相 關 設 施 的 潔 淨 狀 況。如

於 巡 查 時 發 現 交 通 標 誌 受 塵 埃 污 垢 影 響 ， 會 安 排 清 洗 相 關 交 通 標

誌 。  

 
提 問 ( b )  

 
收 到 議 員 的 提 問 後 ， 路 政 署 已 即 時 派 員 巡 查 所 述 五 個 位 置 (共 六 個

交 通 標 誌 )的 情 況。根 據 現 場 觀 察，有 關 交 通 標 誌 有 不 同 程 度 被 塵 埃

覆 蓋。路 政 署 已 要 求 承 建 商 為 所 述 六 個 交 通 標 誌 進 行 清 潔。由 於 有

關 清 潔 工 程 須 配 合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， 相 關 安 排 亦 可 能 受 天 氣 因 素 影

響，故 需 較 長 時 間 作 出 安 排。其 中 恆 康 街 (近 燈 柱 E A 4 2 3 8 )的 兩 個 交

通 標 誌 及 西 沙 路 (近 燈 柱 E A 9 7 11 )的 交 通 標 誌 ， 已 安 排 於 本 年 五 月

內 完 成 清 潔；至 於 其 餘 三 個 交 通 標 誌，預 計 可 於 本 年 六 月 內 完 成 清

潔 。  
  



(三) 

 
提 問 ( c )  
 
路 政 署 現 時 採 用 的 交 通 標 誌 牌 物 料 須 符 合《 土 木 工 程 一 般 規 格 》及

相 關 國 際 技 術 標 準 的 要 求 具 備 足 夠 的 反 光 性 能，以 確 保 道 路 使 用 者

在 不 同 光 線 及 天 氣 情 況 下 都 能 清 晰 辨 識 標 誌 。 至 於 額 外 加 設 塗 層 ，

則 有 可 能 影 響 標 誌 原 有 的 反 光 效 果 ， 故 未 必 適 合 採 用 。  

 
路 政 署 負 責 護 養 轄 下 路 旁 登 記 斜 坡 /擋 土 牆 和 全 港 快 速 公 路 範 圍 內

的 樹 木。路 政 署 委 聘 的 承 建 商 會 定 期 對 轄 下 路 旁 樹 木 進 行 巡 查，並

按 巡 查 所 得，盡 快 修 剪 遮 擋 交 通 標 誌 的 樹 木。路 政 署 亦 要 求 承 建 商

識 別 需 加 密 樹 木 修 剪 頻 次 的 斜 坡 及 種 植 區，視 乎 實 際 情 況 於 有 關 地

點 安 排 每 年 至 少 三 次 樹 木 修 剪 工 作。另 一 方 面，若 然 路 政 署 進 行 定

期 巡 查 時 發 現 或 接 獲 報 告 指 有 路 旁 樹 木 的 枝 葉 伸 出 行 車 道 嚴 重 遮

擋 交 通 標 誌，對 道 路 使 用 者 構 成 即 時 危 險，無 論 有 關 樹 木 是 否 由 路

政 署 負 責 護 養 ， 路 政 署 均 會 先 安 排 緊 急 修 剪 。 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c )  
 
康 文 署 一 向 十 分 關 注 轄 下 樹 木 的 護 養 工 作，並 會 適 時 進 行 樹 木 護 養

工 作。康 文 署 會 定 期 派 員 巡 查 轄 下 位 處 公 共 道 路 旁 的 樹 木。如 康 文

署 發 現 樹 枝 對 交 通 標 誌 構 成 影 響 ， 會 立 即 安 排 職 員 修 剪 或 移 除 樹

木，以 保 障 道 路 使 用 者 安 全。此 外，當 路 政 署 在 日 常 巡 查 路 面 狀 況

時 發 現 或 收 到 市 民 反 映 有 樹 枝 遮 擋 交 通 標 誌 的 情 況，路 政 署 會 聯 絡

康 文 署 提 供 協 助 及 跟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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